

	「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行政院提案,\s\do14(現行法))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現行法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分等級，依第六條附表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本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日修正生效日起算六年內，得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免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分等級，依第六條附表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本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日修正生效日起算六年內，得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免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分等級，依第六條附表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本項規定生效日起三年內，得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免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部備查。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為鼓勵使用低污染車輛、賡續扶植國內電動車輛相關產業與建構永續發展環境，並兼顧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財政狀況，修正第二項規定，將授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BEV）免徵使用牌照稅期間延長三年。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林召集委員德福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條。

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使用牌照稅，按交通工具種類分別課徵，除機動車輛應就其種類按汽缸總排氣量或其他動力劃分等級，依第六條附表計徵外，其他交通工具之徵收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查。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本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六日修正生效日起算六年內，得對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免徵使用牌照稅，並報財政部備查。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及委員李貴敏等45人、委員孫大千等25人分別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2、3、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月9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42100044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毋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3年10月1日台立議字第1030704034號、103年10月8日台立議字第1030704121號及103年12月17日台立議字第1030706740號函。

二、本會經於103年12月1日及3日、18日、29日分別舉行第8屆第6會期第14次、第17次、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對本案進行審查，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德福補充說明。

三、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委員孫大千等2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係分別經本院第8屆第6會期第2次會議（103.9.19）、第3次會議（103.9.26）及第12次會議（103.12.5）報告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03年12月1日及3日舉行第8屆第6會期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召開第1次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草案」及本院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2案，惟會議因行政院內閣總辭未予進行；嗣於103年12月18日、29日分別舉行第8屆第6會期第17次、第19次全體委員會議，召開第2次、第3次會議，並將委員孫大千等2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併入審查；仍由林召集委員德福擔任主席，會中除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曾主任委員銘宗列席說明並答復委員質詢外，另亦邀請中央銀行、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
貳、提案委員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曾主任委員銘宗說明
一、李委員貴敏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鑑於隨科技日益進步，電子商務支付服務可革新金流服務，提供高效能、低成本之資金傳輸服務，並促進電子商務之發展，各國已積極制定專法並據以實施。惟臺灣因受限於現行法令，電子支付發展遲滯，徒然喪失電子商務發展先機。為提振我國電子商務發展，並預留日後科技發展帶動支付服務變革之空間，讓民間業者可彈性發展新型支付、金流服務業務，讓電子支付服務業者可成為協助臺灣發展電子商務、搶佔國際電子商務市場之一大助力，同時防堵弊端，保護社會大眾權益。爰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二、孫委員大千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鑒於第三方支付業在全球蓬勃發展，從二○○三到二○一一年，中國大陸之成長率，達一二○%；其他大國，諸如德國、日本、法國、俄羅斯、美國等亦快速發展，成長率均在廿%到四十%之間。然而，台灣第三方支付之法制基礎遲未完備，造成產業發展受限、延滯不前。此外，在第三方支付業務模式及服務方式被大眾廣泛接受下，其風險問題亦逐漸浮現。據此，為提升我國第三方支付業者與電子商務產業之競爭力、維護網路金融安全及消費者合法權益，爰參酌國際發展趨勢，特提出「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曾主任委員銘宗說明
謹就本會研擬草案之擬訂背景與目的、規範重點及預期效益，向各位委員報告說明。
(一)擬訂背景與目的
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興科技之應用已逐漸改變支付模式與型態，除傳統由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外，基於國內部分非金融機構業者因應電子商務及小型或個人商家之支付需求，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提供服務，形成一般所稱「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新興支付型態，本會擬具本條例草案，賦予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儲值及資金移轉等業務的法源。
(二)規範重點
本條例分為總則、申請及許可、監督及管理、公會、罰則、附則，共計六章五十七條條文，草案規範要點如下：
1.規範對象：
(1)以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及兼營之銀行、中華郵政與電子票證發行機構為規範對象。
(2)排除對象：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量，並避免對既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款項之業者造成過大影響，明定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排除本條例之適用，回歸一般商業管理。
(3)境外機構管理：為維護我國人民及業者權益，並確保我國金融市場秩序及有效監督管理，要求境外機構應申請許可設立電子支付機構，始得於我國境內經營業務；且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任何人不得有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業務相關行為。
2.業務項目：
(1)參酌國外法令規範，比照開放收受儲值款項及無實質交易資金移轉，並包含實體通路交易之支付服務型態（即O2O，Online To Offline）與跨境支付業務。
(2)容許兼營電子票證業務，並得對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代理收付款項之金融商品或服務，提供支付服務。
(3)為因應業務發展趨勢及鼓勵業者積極創新，保留主管機關未來開放其他相關支付服務之空間，以符合業者需求及國際發展趨勢。
3.最低實收資本額及交易限額：
(1)鑒於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相關業務，無論係向社會大眾收受儲值款項、保管或移轉支付款項等，均涉及大量金流處理，必須具備專業之業務經營能力、健全之財務狀況、完善之資訊安全管理及妥適之風險控管措施等，故要求電子支付機構應具新臺幣三億元之最低實收資本額，俾於一定之資力基礎下，維持業務之穩定與安全運作，保障社會大眾權益。
(2)衡酌實際業務需求，適度規範收受儲值款項與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限額，並考量未來經濟發展情況變遷之可能，授權主管機關洽商中央銀行依經濟發展情形調整之。另為合理控管電子支付機構作業風險及防制洗錢，授權主管機關得洽商中央銀行就電子支付機構經營業務之交易金額予以適當限制。
4.監理方法：
(1)確保支付款項安全：為避免支付款項遭恣意挪用，規範電子支付機構動用及運用支付款項之方式，並要求電子支付機構應將支付款項全部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
(2)落實防制洗錢：確保犯罪或不法情事發生時得以有效追查，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建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並留存相關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3)保護消費者權益：要求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客訴處理及紛爭解決機制，且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容，應遵守主管機關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使用者權益之保障，不得低於主管機關所定範本之內容。
(4)完善資訊安全控管：為確保交易資訊安全及健全業務運作，要求電子支付機構交易應確保交易資料之隱密性及安全性，維持資料傳輸、交換或處理之正確性，並建置適當之資訊系統及符合一定安全控管作業基準。
(三)預期效益
本條例之制定可健全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及發展，提供民眾安全便利之資金移轉服務，對於促進我國電子商務產業發展與保護消費者權益，具有重大效益，相關具體預期效益如下：
1.藉由強化電子支付機構及其業務之管理措施及風險控管機制，達成建立民眾使用電子支付之信心、降低小額交易支付成本及營造有利小型與個人商家經營環境之目標。
2.允許辦理跨境支付業務，可產生產業關聯效果，電子商務業者發展國外業務之金流需求，由電子支付機構提供支付服務，對於電子商務產業及電子支付服務產業，均可擴大業務經營範圍及規模。
3.符合電子商務企業對消費者（B2C）及消費者對消費者（C2C）之支付服務需求，亦提供企業對企業（B2B）之支付服務需求，有助國內產業之轉型及發展。
有關　大院李貴敏委員等45人及孫大千委員等25人分別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針對業務項目、機構分類、儲值限額及監理機制，提出多項意見，本會敬表尊重。鑒於電子支付業務之發展，對電子商務產業及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關鍵重大影響，希望本案經　大院審查，考量各方意見後整合成共同可接受之版本，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以回應社會對於制定專法之期待，並促進我國整體電子商務及電子支付市場發展。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主管機關首長說明並進行詢答後，旋即進行協商，會中有委員賴振昌等人、委員許添財等人分別提出修正動議，經充分討論與審慎研酌後予以支持。本案完成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三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一項「……，以網路電子支付平臺……」為「……，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網路帳戶……」為「……帳戶……」，其餘照案通過。
二、第四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二項為「電子支付機構經營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業務，如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之規定與本條例之規定牴觸時，適用本條例。」，其餘照案通過。
三、第七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一項為「電子支付機構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五億元。但僅經營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業務者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一億元。」，其餘照案通過。
四、第十一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增列第一項第六款為「有妨害國家安全之虞者。」，原第六款遞改為第七款；另刪除第二項，其餘照案通過。
五、第十四條條文，依委員賴振昌等人所提修正動議，增列第五項「主管機關應協助國內電子支付機構發展境外合作業務。」，其餘照案通過。
六、第十五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句中「三萬元」為「五萬元」，其餘照案通過。
七、第十七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一項句首「……使用者……」為「……各方使用者……」。另依委員賴振昌等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增列第二項為「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收到支付指示後，以使用者同意之方式通知使用者再確認。」，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第二十四條條文，依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第三十三條，修正增列第四項為「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適當機構推動身分資料查詢、比對、認證或驗證相關機制，以利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確認使用者身分。」、第五項為「利用前項機制之收費標準及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九、第二十五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修正第三項「……，由主管機關洽商法務部及中央銀行定之。」為「……，由主管機關洽商法務部、財政部及中央銀行定之。」、第四項「稅捐稽徵機關及中央銀行……」為「稅捐稽徵機關、海關及中央銀行……」，其餘照案通過。
十、第二十八條條文，依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修正增列第二項為「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不得利用使用者個人資料為第三人從事行銷行為。」，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一、第二十九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第十八條，修正第二項為「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建置符合一定水準之資訊系統，其辦理業務之資訊系統標準及安全控管作業基準，由主管機關定之，變更時亦同。」，其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二、第三十二條條文，依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第三十五條，修正為「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四個月內，編製業務之營業報告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或製作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財務文件，於股東會通過後十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
十三、第三十八條條文，依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第二十九條，修正為：
「為避免電子支付機構未依第二十條交付信託或取得銀行十足履約保證，而損及消費者權益，電子支付機構應提撥資金，設置清償基金。
電子支付機構因財務困難失卻清償能力而違約時，清償基金得以第三人之地位向消費者為清償，並自清償時起，於清償之限度內承受消費者之權利。
清償基金之組織、管理及清償等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清償基金由各電子支付機構自營業收入提撥；其提撥比率，由主管機關審酌經濟、業務情形及各電子支付機構承擔能力定之。」
十四、第三十九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三十八條，修正「……至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為「……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其餘照案通過。
十五、第四十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九條，修正「……至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七條規定。」為「……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規定。」，其餘照案通過。
十六、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三條條文，均分別由行政院提案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二條遞改。
十七、第四十四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三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五十三條」為「第五十四條」，其餘照案通過。
十八、第四十五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四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三十九條」為「第四十條」，其餘照案通過。
十九、第四十六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五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五十五條」為「第五十六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第四十七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六條，修正條文內之「第四十三條」為「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四條」為「第四十五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一、第四十八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七條修正如下：
(一)條文內之「第三十八條」均修正為「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均修正為「第四十條」。
(二)第一項第七款句末增列「或未以使用者同意之方式通知使用者再確認。」。
(三)增列第一項第二十款「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條準用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提撥資金。」。
(四)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二、第四十九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八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三十八條」為「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為「第四十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三、第五十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九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三十八條」為「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為「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為「第四十二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四、第五十一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五十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三十九條」為「第四十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五、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六條條文，均分別由行政院提案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五條遞改。
二十六、第五十七條條文，依行政院提案第五十六條，修正條文內之「第五十三條」為「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四條」為「第五十五條」，其餘照案通過。
二十七、第五十八條條文，由行政院提案第五十七條遞改。
二十八、法律名稱、第二章至第六章章名、第三章第一節及第二節節名、第一條、第二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條文，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第一章章名照行政院、委員李貴敏等人及委員孫大千等人提案通過。
二十九、委員李貴敏等人提案第二章章名、第二章第一節至第五節節名、第三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條文，及委員孫大千等人提案第二章及第三章章名、第三章第一節至第五節節名、第三條至第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五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條文，均不予採納。
肆、通過附帶決議6項：
一、委員李貴敏等45人擬具「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發展及管理條例草案」第十一條規範之內容，主管機關應於第三十三條授權之子法中納入規範。
提案人：賴振昌　　許添財　　賴士葆　　林德福　　

李貴敏

二、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係規範境內交易。本國電子支付機構得自行或與他國電子支付機構，於境外從事相關交易或提供服務，並請列入立法理由。
提案人：賴振昌　　許添財　　賴士葆　　林德福　　

李貴敏

三、電子支付機構依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五項提撥回饋金時，其提撥比率及回饋辦法應參酌國外電子支付機構之標準，以確保本國消費者之權益。
提案人：賴振昌　　許添財　　林德福　　李貴敏　　

四、(一)本條例三讀總統公布後3個月內施行。(二)為因應網路變化迅速，立法通過後每二年應審視相關規定。
提案人：許添財　　賴振昌　　賴士葆　　林德福　　

李貴敏

五、觀各界陳情指出，為何台灣科技法規總是跟不上產業發展？相較於其他產業，網路產業發展與變化非常快速，過去法規修訂後通常可適用許久，但對應到網路產業，就顯得綁手綁腳。因此，為強化主管機關對創新的開放態度，以提升我國金融產業在網路時代的競爭力，爰要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研議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通過後每二年，定期審議開放網路金融業務的條款之相關子法或施行細節（例如：定期審議儲值金額上限、業務範圍……等）。
提案人：賴士葆　　李應元　　林德福　　許添財　　

賴振昌

六、有鑑於存款人使用金融卡所為各項交易或服務所生之交易手續費，其中國內跨行轉帳，每次為15元。惟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實施後，透過電子支付工具等金融交易平台進行小額（百元以下）跨行轉帳交易將日益頻繁，若每筆交易仍採轉帳手續費固定金額15元，對小額轉帳交易的消費者收取過高比例之手續費顯然不合理，建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實施後，研議跨行轉帳交易金額依固定比率酌收交易手續費。
提案人：許添財　　李應元　　賴振昌　　

伍、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陸、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德福補充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